
关于实施 Level 2̄产 品试用和优惠推广政策的通知

各 Leve卜 2行 情信息商:

为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了解和使用沪深Leve卜 2行 情,促进

证券信J息服务行业的健康发展,上证所信∫息网络有限公司和深圳

证券信‘急有限公司(以下合称
“
两所信息公司

”
)联合推出Leve卜 2

产品试用和优惠推广政策。现将有关情况通知如下:

1、 产 品试用

已获得沪深 Level-2行 情许可的信息商可于即日起至 2013

年 6月 30日 分别向两所信`息公司申请
“
产品免费试用

”(具体方

案及申请表详见附件 1)。

2、 优 惠推广

已获得沪深 Leve1-2行 情许可呻信J息商可于即日起至 2013

年 6月 3θ日分别向两所信`息公司申请
“
产品优惠推广

”
(具体方

案及申请表详见附件 2)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 ⒈ Level-2产 品试用方案及申请表

附件 ⒉ Leve1-2优 惠推广方案及申请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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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vel-2 产品试用方案 
 

一、概述 

为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了解和使用沪深 Level-2行情，上证

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“两

所信息公司”）联合推出 Level-2产品免费试用政策，目标是配

合各信息商的产品和市场策略，共同推动 Level-2用户的增长。 

 

二、说明 

已获得沪深 Level-2 行情许可的信息商可于本方案发布之

日起至 2013年 6月 30日分别向两所信息公司申请“产品免费试

用”。试用政策适用信息商 2013年推出的新产品，每家信息商限

1 款，统一时间给予用户免费试用 1个月，两所信息公司免收相

应的终端费用。 

有意愿的信息商可填写附件的免费试用申请表分别提交两

所信息公司，两所信息公司在审核通过后给予回复确认。申请通

过的信息商可在 2013年 7月 1日至 7 月 31日接受用户申请，在

此期间向信息商申请试用的用户均可从其申请之日起免费试用

指定产品 1个月。试用用户要求采用统一可识别的账号代码段，

每月报送的用户数单列。 

 

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



附件： 

上证所 Level-2行情产品免费试用申请表 

一、基本信息 

信息服务商 

公司名称  

联 系 人  电    话  

电子邮箱  传    真  

联系地址  邮    编  

试用产品 

产品名称  

原 售 价  上线时间  

产品简介 含特色功能说明 

二、试用说明 

用户代码 要求使用专用代码段进行标识 

宣传销售方案 如内容较多可用附件说明 

本公司已阅知《Level-2产品试用方案》的全部内容，承诺完全遵守免费试用政策的相关

要求和规定，共同维护证券信息市场的健康发展。 

 

申请单位(盖章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
深交所增强行情产品免费试用申请表 

一、基本信息 

信息服务商 

公司名称  

联 系 人  电    话  

电子邮箱  传    真  

联系地址  邮    编  

试用产品 

产品名称  

原 售 价  上线时间  

产品简介 含特色功能说明 

二、试用说明 

用户代码 要求使用专用代码段进行标识 

宣传销售方案 如内容较多可用附件说明 

本公司已阅知《Level-2产品试用方案》的全部内容，承诺完全遵守免费试用的相关要求

和规定，共同维护证券信息市场的健康发展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单位(盖章) 

                 

年  月  日 

 



Level-2 优惠推广方案 
 

一、概述 

为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了解和使用沪深 Level-2行情，上证

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（以下合称“两所

信息公司”）联合推出 Level-2 产品优惠推广政策，目标是鼓励

信息商发展大众市场，促进 Level-2用户数增长，增加市场影响

力，并减少与荐股软件的关联，促进证券信息服务行业的健康发

展。 

 

二、说明 

已获得沪深Level-2行情许可的信息商可于本方案发布之日

起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分别向两所信息公司申请“产品优惠推

广”。该优惠政策适用信息商 2013 年推出的售价低于 1000 元/

年、非“荐股软件”（参照中国证监会[2012]40号《关于加强对

利用“荐股软件”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监管的暂行规定》中关

于“荐股软件”的定义）类的新产品（以下简称普及版产品）。

普及版产品终端用户数量达到一定规模后，信息商可享受一定比

例的终端费用优惠，且用户数量越大优惠越大（具体见下表）。 

档位 普及版产品终端用户数量 优惠比例 终端月费标准 

1 ＜2万 0% 30元 

2 2万～5万（不含） 50% 15元 

3 5万～10万（不含） 60% 12元 

4 ≥10万 66.7% 10元 



前 6个月为推广期，信息商从第 1个月开始按月报送终端用

户数量，但暂不进行费用结算，推广期结束按第 6个月的终端数

量核定所享受的优惠比例并交纳推广期间 1-6月总的终端费用。

推广期结束后，根据上表月费标准逐月申报并结算。 

有意愿的信息商可填写附件的优惠推广申请表分别提交两

所信息公司，两所信息公司在审核通过后与信息商签订相关的补

充协议。 

 

 

          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五日 



附件： 

上证所 Level-2行情产品优惠推广申请表 

一、信息商信息 

公司名称  

联 系 人  电    话  

电子邮箱  传    真  

联系地址  邮    编  

二、产品说明 

产品名称  

售    价 低于 1000元 上线时间  

产品简介  

特色功能 无荐股类功能 

用户代码 要求使用专用代码段进行标识 

用户规模预计 说明未来 6个月每月用户规模预测 

宣传销售方案 如内容较多可用附件说明 

本公司已阅知《Level-2优惠推广方案》的全部内容，并承诺完全遵守优惠推广政策的相

关要求和规定，共同维护证券信息市场的健康发展。 

 

申请单位(盖章) 

                

 年  月  日 



深交所增强行情产品优惠推广申请表 

一、信息商信息 

公司名称  

联 系 人  电    话  

电子邮箱  传    真  

联系地址  邮    编  

二、产品说明 

产品名称  

售    价 低于 1000元 上线时间  

产品简介  

特色功能 无荐股类功能 

用户代码 要求使用专用代码段进行标识 

用户规模预计 说明未来 6个月每月用户规模预测 

宣传销售方案 如内容较多可用附件说明 

本公司已阅知《Level-2优惠推广方案》的全部内容，并承诺完全遵守优惠推广政策的相

关要求和规定，共同维护证券信息市场的健康发展。 

申请单位(盖章)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
